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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拟恢复生产注射用胸腺肽药品的公告 

 

2010 年 6 月，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我公司生产的注射用胸腺肽进行了

立案稽查，两次对 2009 年前生产的该产品进行了抽检。由于公司为 90年代建立

的老厂，在 2005 年前后胸腺肽由地标升国标过程中，公司因资金缺乏和技术力

量限制未能及时升标，导致检查中两批 2008 年和 2009年生产的胸腺肽α 1不符

合国家标准的规定。 

根据检出的问题，公司高度重视，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。停止了胸腺肽的

生产销售，对已售的产品进行了主动召回，同时对冻干粉针生产线进行了一个月

的停产检验自查，最终查出了注射用胸腺肽α 1质量波动的原因，同时对其进行

了方法实验证明以及对整个冻干粉针剂生产线的厂房、设备、设施及其他部分产

品也进行了全面验证。9 月 19 日，公司收到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此两批

不合格产品的处罚意见：没收两批产品的销售所得，同时处以两倍其市值的罚款，

共计罚没人民币 816624 元，公司申请在一年内分三次缴纳该款项已获其同意 。

由于此事已处理完毕，公司已具备生产其产品的各项条件，因此，公司拟向监管

部门按相关程序申请恢复注射用胸腺肽的生产，并将根据有关部门的审批结果及

时披露进展。  

由于公司目前经营困难，其罚没款的缴纳对公司形成了较大经营压力，同时

也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9月 20 日      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
